清华大学学生课外活动宣传管理办法
（经2014-2015学年度春季学期第17次团委书记会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生课外活动宣传行为，根据《清华大学学生课外活动管理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刊物的登记、审核和交流
第二条  学生组织、学生个人编印编写各类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的刊物（包括电子刊物），须在刊物第一次出版两周前向主管部门申请，按要求提供以下书面材料，并进行登记：
1. 刊物名称、宗旨、主要内容；

2. 发行方式、范围；

3. 经费来源；

4. 主管单位或主管负责人的审核意见；

5.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填写《清华大学学生校内刊物登记表》并经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印刷刊物，并按有关规定张贴、散发。
第三条  学生组织、学生个人编印编写的刊物经主管部门、校团委宣传部、校党委宣传部审批通过后方可获得学生校内刊物刊号。

第四条  有刊号的学生校内刊物停办、改名，需提交《清华大学学生校内刊物登记表》并经主管部门、校团委宣传部、校党委宣传部审批同意。

第五条  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学生科协编印的刊物在每次出版前须经其秘书长审批同意。
第六条  各类社团协会编印的刊物在每次出版前须经挂靠单位及指导教师（单位）审批同意。
第七条  院（系、所）学生组织、个人编印的刊物在每次出版前须经院（系、所）主管部门审批同意。
第八条  经批准印刷出版的刊物须在出版后两天内送主管部门备案，未经主管部门允许，各类出版物只限于校内交流。
第九条  所有批准印刷的刊物，如需与校外单位交流，须提前两个工作日前向主管部门申请，经同意后方可实施。
第十条  刊物的登记负责人、刊物的主编以及出版刊物的单位负责人对刊物的内容、交流及张贴、散发负有主要责任。

第三章  展板、展架的审批与制作

第十一条  学生组织举办学生课外活动经批准可以在室外放置宣传展板、展架，不得放置商业广告。学生个人不得悬挂条幅或放置宣传展板、展架等。

第十二条  在室外放置宣传展板、展架，须提前五个工作日登录学生清华网站填写申请，并附展板、展架图片，经批准后方可制作、摆放。室外放置的大型宣传展板、展架尺寸不得超过“2米×3米”，小型宣传展板、展架尺寸不得超过“0.9米×1.2米”。放置2块及以上大型展板或20块及以上小型展板，须提交大型活动申请。

宣传展板、展架上应体现活动主办方、内容、时间、地点等基本信息。如应活动赞助商要求，需在宣传品上进行商业宣传，仅允许出现活动赞助商名称或标识，占用篇幅不得超过宣传品整体页面的十分之一。

第十三条  校团委负责审批、管理学生活动宣传展板、展架，并须在收到申请的三个工作日内，对申请内容给出审批意见。

第四章  宣传品的张贴与治理

第十四条  各类宣传品须在校内允许的场所张贴，未经批准不允许在专用布告栏、宣传栏上张贴宣传品。禁止将宣传品在配电箱、交通标志、窨井盖等设施上张贴、捆绑。

第十五条  宣传展板、展架放置时不得占用道路，应固定牢固，确保安全。不得将宣传展板、展架放置在路口拐弯处，遮挡车辆及行人视线。

活动结束后三天内，制作方须将宣传展板、展架撤除。如遇大风等恶劣天气，或其他可能导致展板、展架损毁造成安全隐患的情况，制作方须立即将宣传展板、展架撤除。
第十六条  原则上学生活动禁止在校园内悬挂横幅。

第十七条  若在地面使用地贴进行宣传，须提前五个工作日在学生清华网站提交申请。经校团委、环保办审批后可制作张贴。地面宣传不得使用喷涂剂，粘贴时间不得超过三天，宣传结束后须进行清除，恢复道路原貌。

第十八条  使用紫荆学生区电子屏，须提前五个工作日在学生清华网站提交申请，并附宣传视频。

第十九条  各类宣传品须内容真实、健康，字迹端正、纸张整洁，严禁使用不文明和污秽文字。

第二十条  凡不符上述规定的宣传品，一经发现，校团委及学校管理部门将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理，并追查相关组织与个人责任。凡属内容反动、淫秽或人身攻击、造谣惑众的宣传品，将按照学校相关管理规定对主要负责人给予处分，并提请司法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五章  涉及校外媒体的宣传管理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宣传活动，主办方须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由主管部门向校党委宣传部报批，审批通过后方可进行：
1. 学生活动的宣传涉及校外媒体；
2. 学生组织接受校外媒体采访或参与校外媒体的活动等；
3. 其他需要审批的情况。

第二十二条  如涉及境外媒体，还须向海外宣传办公室提出申请，审批通过后方可进行。

第二十三条  未经主管部门和校党委宣传部、海外宣传办公室审批，学生个人不得代表学校、学生组织接受校外媒体采访或参与校外媒体的活动。

第二十四条  学生组织或学生个人以学生组织的名义在校外网站设立具有宣传功能的平台，须在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校团委书记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